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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拓宽了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的权限范围，旨在协助 APEC 经济体在促进食品贸易的同时，
保护消费者健康。本框架向经济体提供了有关强化或现代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指导意见。本框架描
述的十项原则，如透明性和风险型决策方法，有助于 APEC 成员经济体食品安全体系的强化和现代化。
本框架认识到 APEC 成员经济体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强化或现代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方面有
着不同的需求。

执行摘要

食源性疾病疫情给全球带来了重大健康与经济负担
(WHO 2015；方框 1)。

有关严重跨境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日益增多，例如 2011 年因食用豆
芽菜而爆发的 O104:H4 型大肠杆菌疫情，扩散至欧洲和北美洲的 15
个经济体。除了在经济体内带来人体健康威胁和经济后果外，食品安
全事件也会导致贸易双方在食品安全要求上发生摩擦。此类问题可能
给食品行业带来名誉和经济损害，包括丧失市场准入权。

简介

2010年食源性疾病给全球带来的31种食源性危害负担估算

食源性疾病的全球负担估算：食源性疾病负担流行病学参照组，2007-2015年。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年)。

方框1：

因食用豆芽菜而爆发的 O104:H4 型大肠杆菌疫情

约6亿起食源性疾病病例

42 3300

损失330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死亡42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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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 死亡 万多例 多万DALY

食源性
疾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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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foodborne_disease/fergreport/en/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disease-prevention/food-safety/outbreaks-of-e.-coli-o104h4-infection


国际粮农组织 (FAO) 发布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年内
全球食品和农产品贸易总值增长近三倍，预计还将
继续增长。

2000 年至 2013 年， 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
翻了一倍以上。 加大全球贸易参与力度，是
APEC 经济体保障安全食品供应和经济发展战略
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2000年-2013年
区域贸易协定

X2

国际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数据 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翻了一倍以上

食品出口贸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
济体是否有能力始终如一地提供安全食品，是否
有能力满足进口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求。突
出的食品安全事件，促使全球争相强化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 ( 方框 2) 或对其进行现代化，高度重视
针对食品安全事件根源采取特定干预手段。

2002年

2006年

2008年

方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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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海绵状脑病(BSE)事件促使欧盟自2002年起对
自身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作出现代化，采取全链
条管理的方式来管理食品安全问题

因新鲜蔬菜水果引起的大规模疫情爆发，促使
全球多个经济体自2006年起着手改进自身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

因食用三聚氰胺污染乳产品而引发的食品安全事
件，促使多个APEC成员经济体自2008年起着手
改进自身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过去十年全球食品和
农产品贸易总值

X3

食品安全事件促使全球对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实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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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economic/est/international-trade/en/#.XAVGeHbWGqi
http://www.fao.org/trade/en/


2007 年，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 (FSCF) 成立。
该论坛致力于在不给贸易带来不必要障碍的前提下，
满足 APEC 成员经济体通过更健全手段来强化食品
安全标准与实践的需求。

2017 年，FSCF 成员一致同意，APEC 成员经济体
应携手合作，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这包
括基于现有科学证据，实现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公
认食品标准的协调统一，并确保成员经济体的食品
安全监管措施及其施行符合其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承担的义务。

本食品安全现代化框架 ( 本框架 ) 旨在推进 APEC 
FSCF 宗旨，协助 APEC 成员经济体强化或现代化
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即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及其
施行应当以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指南
和原则为依据。协调统一食品安全标准，确保基于
现有科学证据，遵守世贸组织《卫生与动植物检疫
措施协议》(SPS 协议 ) 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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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的范围在于确保 APEC 经济体内市场食品
的安全性，无论这些食品是在经济体内生产的或
进口而来。本框架的重点是食品安全，包括影响
食品安全的欺诈性和欺骗性做法。本框架认识到，
非食品安全性质的欺诈性和欺骗性做法会负面影
响消费者对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信心。

2000 年代初，APEC 经济体采取妥善步骤，应对本
地区日益复杂的食品安全保障问题以及新食品安全
监管措施带来的潜在贸易影响 ( 方框 3)。

智利组建国家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
管理局 (ACHIPIA)，协调食品安全强
化活动

2005年
2002年 澳大利亚启动了《食品初级生

产与加工标准》

秘鲁颁布新的《食品安全法》2008年

中国通过第一部《食品安全法》
(2015年修订)
美国颁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2009年

大韩民国颁布《进口食品安全管
理特别法》2015年

APEC的食品安全现代化
方框3：

(TBT 协议 ) 所述义务，提供适当的动植物卫生
保护水平，同时确保这些措施不会对贸易施加
不必要限度的限制，这就能保障更安全的食品
供应，并促进 APEC 地区的食品贸易。

APEC促进贸易食品
安全现代化框架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与推动食品
安全现代化的因素

1.作为经济体整体食品控制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由相关
法律、政策、标准和程序组成，职能部门通过执行这些法律、政策、标准和程序
来确保经济体内市场在售食品的食用安全性。

图1 支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组成要素(FAO和WHO，2003年)

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 脚注 1) 通常由食品安全标准、法规、法律、检验、监督、
执法、实验室服务、信息、教育、沟通与应急响应 ( 图 1) 构成，以确保食品适合
人类安全消费，同时不会限制食品贸易。

经济体的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

基于风险的检验服务

信息、教育、沟通和培训

实验室服务、检测、食品
监督和流行病学数据

食品管控，包括突发
事件和应急响应

食品安全标准、法规
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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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docrep/006/y8705e/y8705e00.htm


过去 10 年以来，半数以上 APEC 经济体一直着力与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体系或对其实施现代化，以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在强化或使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方面有着不
同的需求。例如，近年来若干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
强化或现代化重点放在某些食源微生物病菌的控制上，如禽肉里的非伤
寒沙门氏菌和弯曲菌，肉类和乳产品里的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

过去，食品安全标准、法规和法律趋向于以反应和执法为主。对于更长期预防食品安全问题而言，
这种方式空间有限，也不利于树立民众对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信心。现代化后的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认为，食品经营者承担着生产安全食品的主要责任，且应与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合作，经济体
可以采取主动预防措施，从食品生产和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来确保食品安全。

其他若干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或现代化重点工作，则放在
防止出现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欺诈问题，如无证照生产食品、虚假标
签和声明、食品销售数据造假与虚假广告 ( 脚注 2 )。通过这些食品安
全强化或现代化工作所形成的食品安全监管具体措施，已经给这些经
济体的消费者带来了切实的食品安全效益。以新西兰为例，自 2006 年
实施食源性弯曲菌防治风险管理战略以来，食源性弯曲菌病例已下降
了 50% 以上 ( 脚注 3 )。
 

2.APEC成员经济体已将预防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欺诈行为，列为
食品安全强化或现代化的重点工作。

3.自2006年实施风险管理战略以来，新西兰食源性弯曲菌病例已减
少了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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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j.people.com.cn/n2/2018/0718/c82840-31827149.html
https://www.mpi.govt.nz/food-safety/food-safety-and-suitability-research/managing-the-risk-of-campylobacter/


经济体能否实施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包括但不限于：
食品供应全球化、对世贸组织的 SPS 协议和 TBT 协议的义务，以及与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
的国际食品标准和指南的一致性。

方框4：

预防食源性疾病，确保消费者信心

促进实现经济体的健康目标/目的

减少经济损失风险，包括丧失市场准入权

锁定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并结合监督执法行动，减少食品消费所带
来的健康风险

降低行业和政府的合规与执法负担

增进经济体食品行业的竞争力

经济体的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公认标准协调统一

促进等效性

减少贸易程序障碍

降低食品运输成本和延误

透明、协作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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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经济体实行基于科学证据以及国际公认原则的风险分析来强化或使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
代化，同时开展透明沟通并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预计将给消费者、政府以及直接或间接参与
食品生产、运输、销售和处置的利益相关方带来效益 (CAC/GL 82-2013 和方框 4)。

国家食品控制系统原则和指南⸺CAC/GL 82-2013

食品安全现代化给利益相关方带来的效益

APEC促进贸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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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82-2013%252FCXG_082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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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成员经济体依据世贸组织 SPS 和 TBT 协议规定的成员义务来实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或强
化工作，能够降低经营负担，促进更有效的跨境食品贸易与相关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代化或强化，
有望提高 APEC 经济体对各自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信心；各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均可通过保障
更安全的食品供应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并促进贸易， 尽管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存在有可能的
不同 ( 方框 5)。

支持食品安全体系现代化

鼓励采用公认的国际框架
和标准

创造有利于等效评估和体
系认可的环境

方框5：
新西兰：
制订认可协议

APEC促进贸易食品
安全现代化框架



方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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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公认原则的食品
安全现代化

保护消费者

促进贸易

全链条管理

透明性

预防措施

基于证据和风险的决策过程

责任共担：主要由食品经营者承担

等效性

一致性和公正性

持续改进

1

2

3

4

5

6

7

8

9

10

Codex食品法典委员会 2013年 2017年FAO 1997年 2006年 2007年

FAO(1997 年、2006 年、2007 年 ) 和食品法典委员会 (2013 年、2017 年 )
已制订了有助于 APEC 成员经济体发展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指南。此外，
我们也强烈鼓励借鉴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教训。
本框架不复制 FAO 和 Codex 已发布的文章，而是致力于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提供
具体的指导意见，帮助他们强化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或对其进行现代化。本框架
基于 Codex 和世贸组织 SPS 与 TBT 协议所述以下国际公认原则 ( 方框 6)：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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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guidelines-food-control/en/
http://www.fao.org/3/a-a0601e.pdf
http://www.fao.org/tempref/docrep/fao/010/a1142e/a1142e00.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82-2013%252FCXG_082e.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91-2017%252FCXG_091e.pdf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82-2013%252FCXG_082e.pdf


原则
Codex 法典 CAC/GL 82-2013 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制定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提供了全面指南。
本框架以该 Codex 法典所述原则为基础。

4. 本文所述之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系指世贸组织 SPS 协议所述的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

原则 1
保护消费者

APEC 成员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设计、实施和
维护，应以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为主要目标。在与贸
易等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始终以保护消费者不受
不安全食品危害为先。
           

原则 2
促进贸易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在保护消
费者健康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贸易的限制。

原则 3
全链条管理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着力管控
整条食品供应链的风险。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 脚注 4 )
的制定、实施，应当坚持一致、公正、协调方式，并
应审查食品生产和供应的各个环节，包括食品初级生
产、食品加工、包装、仓储、运输和处置以及食品向
消费者出售。

国家食品控制系统原则和指南⸺CAC/GL 8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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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82-2013%252FCXG_082e.pdf


原则 4
透明性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在各个方面均应做到透明、公开接受经济体内
国际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并在适当情况下遵守有关保护保密性信息的法律要求。

透明性 ( 脚注 5 ) 应适用于包括贸易伙伴在内的食品链
全部参与方。这一点可以通过清楚书面记录和及时沟
通来实现，同时在贸易伙伴之间交流信息，促进开展
纠正和预防行动 ( 方框 7)。

5. 透明性系指运作方式能让他人轻易看出采取了哪些行动，对有关食品的生
产过程、原产地以及所施加的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措施的信息提供开放通道。

方框7：

透明性：美国规则制定流程核心概念

磋商

沟通 建立和维持明确的关键联络点
构建牢固关系

协作

协调和
能力建设

构建交叉关系

建立公私交互界面
考虑国际连贯性/一致性
建立与成果相关的能力建设需求

及早介入
流程标准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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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制定预防措施，如良好农业规范 ( 脚注 6 )、良好
生产规范、良好卫生规范以及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 等。健全的政策和有效的预
防措施是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基础。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
管体系，应包含可靠的追溯体系，能够针对性地召回不安全的食品。

原则 5
预防措施

原则 6
基于证据和风险的决策过程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应当依据风险分析的结果来采取具体的食品安全
监管措施。根据世贸组织的 SPS 协议，APEC 成员经济体有义务确保基于食品法典委员会
制定的原则和指南来开展风险评估。

食品安全监管要求的级别，应与食品或食品原料的风险级别相符合。

原则 7
食品安全是一项共同责任，但主要责任由食品经营者承担
APEC 成员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所有参与方，均应明确界定各自的具体职责与责任。
食品经营者承担着保障其所经营的食品的安全的主要职责与责任，即食品在按照预期用途
进行制备和食用时，不会危害消费者健康。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政府有责任建立本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并确保其中的法律要求
是透明的，反应最新的社会要求， 便于有效执法，教育和沟通，与相应的食品安全控制和
检测相吻合。相关的主管部门应负责核实食品经营者是否遵守适用与他们的食品安全规定
与法规。主管部门负责核实食品经营者是否遵守适用的食品安全规定与法规。

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消费者也有责任管控食品安全的风险，即要遵守良好的食品卫
生规范，防止家里的食品污染。在许可的情况下，应向消费者提供信息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

科研人员和学术机构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主管部门评估风险，为经济体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奠定科学基础。

11
良好农业规范系指食用作物、活畜和鱼类的最佳生产规范。

APEC促进贸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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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认定对等经济体能够提供相同的消费者保护水平，APEC 成员经济体的主管部门则
应当考虑完全或部分认可对等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APEC 成员经济体的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应对认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出概念规定，包括等效性认可能力。

原则 8
等效性及对贸易伙伴体系的认可

原则 9
一致性和公正性
APEC 成员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实施，在各个方面均应做到一致性和公正性，不考
虑食品是在经济体内生产或进口而来。主管部门及其全体履行官方职能的官员，均不得施
行不正当影响或介入不正当利益冲突。

原则 10
持续改进
APEC 成员经济体应有能力持续改进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应定期评估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的有效性。

APEC促进贸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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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有利环境
APEC 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在确保为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消费者
提供安全食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也离不开有利环境的支持。与政府
整体体系一样，它们也依赖于经济体内和进口食品供应链所涉及之各行
各业及政府、行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的投入与协作。

有利的环境能够支持 APEC 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代化或强化工作。
共同的推动因素包括：

13

领导力：能够创建、支持和领导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和现代化的共
同愿景，并考虑主要来自经济体内市场的触发因素、推动因素和需求，包含
政府关于强化或使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的整体健康政策与优先工作；

合作：政府、行业和消费者之间有着广泛的参与和磋商基础，并能建立边
境内外利益相关方的信任与信心；

为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和现代化工作提供充足的人力与财力
资源；

通过教育和技能发展，为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和现代化工作
培养适宜能力。



WHO, 2018年 FAO,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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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安全体系

领导力                                                                            合
作

                                                                                                    
         

       
      

     
     

    
    

    
    

    
    

    
 资

源

       能力              
   

突发事件和
应急响应

基于风险的
检验和执法

人力和财力
资源

沟通和教育

政策和法规

信息支撑证据

政府

行业 消费者

图2 能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的食品安全政策和领导，食品行业推动的技术创新和消费者的需求。它们共
同形成一个有利环境，包容了相应的利益相关方(改自WHO，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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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要在有利环境里开展互动(图2)。

若能在经济体的最高政府行政级别建立一个联合的食品安全管理， 将有助于经济体成功地
制定和执行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这种联合管理应该能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
应链上来解决食品存在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有权力将经济体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环节。 
但是这个联合管理将不介入日常的食品检验 (FAO, 1997)。

http://iris.wpro.who.int/handle/10665.1/14084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ons/guidelines-food-control/en/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政策倡议、标准
制订、执法以及进口管控等体系职能成分应能
形成无缝协同效应，共同实现所需达到的结果。
由政府主管部门组成的政策主体，在征询所有
利益相关方意见后，能够针对经济体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的设计和实施情况，提出评估、进度
和审查指导意见。

15

方框8：

农业部

卫生部 经济部

外交部

ACHIPIA

政策 项目 法规

初级生产商 食品供应商 食品行业 食品加工商

消费者

澳大利亚食品监管框架
方框9:

FSANZ

政策

执法
标准
食品召回协调
建议

州和领地
农业部(进口食品)

食品监管论坛
(部长级)

APEC 经济体政府综合性食品安全行政
工作的组织结构各不相同。这取决于经
济发展阶段或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的授权管辖范围。方框 8 显示了智利食
品安全和质量协调体系，方框 9 则显示
澳大利亚食品监管框架。

智利：食品安全和质量协调体系

APEC促进贸易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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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需求

APEC 经济体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它们对达到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未来理想状况所需的能力也有着不同需求。FAO 建议采取系统方式，
优先重视和识别强化和使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的需求，并提供了详
细指导 (FAO，2006 年和 2007 年，图 3)。

图3 识别食品监管能力需求的关键步骤(改自FAO，2006年)

评估当前形势 界定未来理想状况识别和优先重视能力
建设需求

成员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现代化必须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支持。让
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对法规草案提出意见，并在最终措施中考虑这些意见，就能
有效做到这一点。透明性、协调、协作和磋商以及方法灵活性，对达成共识赢
得利益有关方的建议和支持，从而达到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未来理想状
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FAO, 2006年 FAO, 2007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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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3/a-a0601e.pdf
http://www.fao.org/3/a-a0601e.pdf
http://www.fao.org/tempref/docrep/fao/010/a1142e/a1142e00.pdf


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范围和目标是什么？1

强化或现代化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能够为消费者健康
和食品贸易带来哪些额外效益？2

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存在哪些差距，可能阻碍经济体在
保护消费者和促进贸易方面与国际公认原则协调一致？

3

要创建协调一致的现代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而改善公众健
康并打击不公平和虚假的食品贸易行为，需要遵循哪些要求？4

如何在不造成不合理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实现食品安全？5

17

在对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进行现代化或加以强化时，为
达成一致性和共识，可以考虑
一些指导性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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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途径及遵守良好监管实践

APEC 成员经济体可以采取多种不同形式来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现代化或加以强化。
例如：

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政策和/或制订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或法规

调整和强化现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使之与国际公认原则协调一致

选择基于风险和证据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食品安全监管措施

鼓励食品行业自律，促进消费者教育

改变执法手段，将资源集中在风险上；以及

制定新的战略，更好地发动利益相关方参与有关制订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的决策过程。

图4 监管影响分析关键步骤

识别问题

目标

方案

影响分析磋商

结论

执行和审查

这些方法成本不一，其所能为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带
来的利益也不一。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协助确
定优先工作并调整和修订法规，以促进经济体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现代化的成果和效益。监管
影响分析 (RIA) 就是其中一项工具。应在启动经济
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或强化工作前开展 RIA。
RIA 用于评估拟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实施的强化或
现代化是否切实可行，能否实现预期目标。RIA( 图
4) 考虑不同方案、评估成本和效益，并指出拟对经
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实施的强化或现代化能够做
出哪些改进或修改。广泛征询所有利益相关方 ( 包
括贸易伙伴 ) 意见，是增加 RIA 深度和严谨性并提
供透明性的必要环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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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意见征询机制，尤其是“发布接受评议”、使用中央磋商网络门户以
及采取其他措施，保障广泛参与及意见征询机制的质量。

规则制定活动的政府内部协调
尤其是管理监管改革、开展监管审查以及协调贸易和竞争官员的能力

RIA, 尤其是通过建立系统化一致性框架来评估政府行动潜在影响 ( 包括贸易
影响 )、从而确保选择更优政策方案的能力

1

2

3

RIA 是良好监管实践 ( 脚注 7 ) (GRPs) 的一个重要元素。主管部门可以采用 GRPs 提供的系统、
工具和方法，改进政府监管质量，保障监管措施的有效性、透明性、包容性和持续性。

《2011 年 APEC 领导人宣言》所确定及《2016 年 APEC 经济体良好监管实践最终报告》
所阐述的三类 GRPs 是：

进一步使用利益相关关方参与和监管措施执行后的评估等其他 GRPs 工具，能够确保所拟
对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现代化恰如其分，能够带来预期成果，并能减少给食
品企业带来的不必要负担。

7. 良好监管实践系指国际公认的用于改进监管质量并确保监管成果有效性、透明性、包容性和
持续性的流程、系统、工具和方法 ( 世界银行，2015 年 )。

2011 年 APEC 领导人宣言

2016 年 APEC 经济体良好监管实践最终报告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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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57401456860309504/Good-Regulatory-Practice-Program-Overview-03-15.pdf
http://publications.apec.org/Publications/2012/01/APEC-Outcomes-and-Outlook-20112012
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7/08/2016-Final-Report-on-Good-Regulatory-Practices-in-APEC-Economies


实施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
现代化工作
取决于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状况以及对其强化或现代化的目标，强化或现代化
经济体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可能会成为 APEC 经济体的一重大举措。

各经济体应根据自身已确定的需求来设计这个流程。他们也需要根据现行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环境、利益相关方意见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来考虑做出变动的适宜性和适
当性。
 

WHO, 2018年 20

很多情况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工作适合采取阶梯式方法，即依托其他已经强化或现
代化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之 APEC 经济体的经验和支持。这些步骤 (WHO，2018 年 ) 和成
果可能包含以下各项：

步骤1

 步骤3

考虑Codex相关标准和指南所描述的食品安全监管措
施，增强最低限度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求。

基于证据和科学信息，食品安全监管应建立在风险评
估的基础上。评估风险的能力取决于通过教育培训来
发展所需能力及支持体系，如分析实验室服务以及食
品和食源性疾病监测。

 步骤2

全面记录和执行依据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而颁布的措
施，定期开展审查并努力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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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ris.wpro.who.int/handle/10665.1/14084


监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
现代化进度
APEC 经济体应定期监控和审查各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实施情况，以确定需要持续改进的领域。
这个流程应包括审查和评价整体战略、执行计划及具体监管措施，确保这个体系既实现保护消
费者健康的目标，又能最大限度减少对贸易的限制。如上所述，Codex 提供了世贸组织认可
的国际标准与指南。此外，Codex 还制定了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效监控的原则与指南。
审查分为阶段式和针对性审查。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监控和审查均应以相关性，透明性，有效
性和响应性来指导。

监控设计阶段所确立的指标，将会为监控和审查工作提供了证据与数据。

经济体可以用一系列的数据来监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强化或现代化工作的进度， 包括食品安
全监管体系的绩效、食品安全目标实现情况相关的数据，以及经济体内食品供应链的利益相关
方和贸易伙伴的反馈。数据来源可包括知识记录、行业遵守监管要求情况、公共卫生监测以及
基于风险的食品安全隐患监控。

监控报告以及为改进经济体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所采取的行动，应向利益相关方有效传达和沟通。

Codex

小结
过去十年来，全球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大幅增长，预计还将继续增长。食源性疾病事件会给人
类健康、经济以及名誉带来负面影响。加大全球贸易参与力度，有助于保障安全食品供应和
经济发展。食品出口贸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是否有能力始终如一地提供
安全食品，是否有能力满足贸易伙伴的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本框架的制作，旨在协助 APEC
经济体强化自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或对其进行现代化，进而保护消费者食品消费健康并促进
食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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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sh-proxy/en/?lnk=1&url=https%253A%252F%252Fworkspace.fao.org%252Fsites%252Fcodex%252FStandards%252FCAC%2BGL%2B91-2017%252FCXG_091e.pdf



